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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組織法修正草案 

第  一  條    本法依憲法第六十一條規定制定之。

第  二  條    行政院行使憲法所賦予之職權。

第  三  條    行政院設下列各部及各委員會（以下簡稱各部、會）：

一、內政部。

二、外交部。

三、國防部。

四、財政部。

五、教育部。

六、法務部。

七、經濟貿易部。

八、通訊運輸部。

九、退伍軍人事務部。

十、衛生及社會安全部。

十一、農業部。

十二、文化體育部。

十三、勞動及人力資源部。

十四、環境資源部。

十五、海洋事務部。

十六、僑務委員會。

十七、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。

十八、行政院客家委員會。

十九、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。

二十、行政院科技委員會。

二十一、行政院大陸委員會。

　　      　前項各部、會之組織，以法律定之。

第  四  條    前條各部、會首長，均為政務委員。

　　　　      行政院置不管部、會之政務委員七人至九人。

第  五  條    行政院設主計總署、人事總署；其組織以法律定之。

第  六  條    行政院經行政院會議及立法院之決議，得增設、裁併各部、會、總署或其他所屬機關。

第  七  條    行政院院長綜理院務，並監督所屬機關。

　　　      　行政院院長因事故不能視事時，由副院長代理其職務。

第  八  條    行政院設行政院會議，由行政院院長、副院長及政務委員組織之，以院長為主席。

　　　　      行政院院長得邀請或指定有關人員列席行政院會議。

第  九  條    行政院置秘書長一人，特任；承院長之命，處理本院事務，並指揮監督所屬人員。副秘書長二人或三人，其中一人或二人，職務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，另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四職等，襄助秘書長處理本院事務。發言人一人，職務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，處理重要施政方針與政策之宣布、新聞之發布與公共聯繫事項。

秘書長、副秘書長及發言人應列席行政院會議。

第  十  條    行政院得分七廳辦事，掌理各機關函院事宜與業務執行請釋之擬辦、政策措施之綜合研擬、各種報告與資料之審編、各機關之協調聯繫及院長交辦等事項。

前項各廳置廳長一人，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至第十三職等，副廳長一人，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至第十二職等；其餘所需工作人員，就第十八條第一項所定員額內派充之。
第 十一 條    行政院設新聞處，掌理輿情分析、政令宣導與政府資訊提供及聯繫事項。

前項新聞處置處長一人，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至第十三職等；副處長一人，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至第十二職等；其餘所需工作人員，就第十八條第二項所定員額內派充之。

第 十二 條    行政院設公共工程及採購委員會，掌理統籌公共工程之規劃、審議、協調、督導、政府採購、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及技師、技術顧問機構與營建產業之管理等事項。

前項公共工程及採購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，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至第十四職等；副主任委員二人，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至第十三職等；委員十一人至十五人，由院長派兼或聘兼；其餘所需工作人員，就第十八條第三項所定員額內派充之。
第 十三 條    行政院設消費者保護委員會，掌理消費者保護基本政策與措施之研擬、審議及監督等事項。

            前項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，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至第十四職等；副主任委員一人，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至第十三職等；委員十一人至十九人，由院長派兼或聘兼；其餘所需工作人員，就第十八條第四項所定員額內派充之。
第 十四 條　  行政院設秘書處，掌理機要、議事、文書、印信、資訊圖書及檔案管理、出納、事務管理、公共關係及不屬於其他各廳、處、會之事項。

前項秘書處置處長一人，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至第十三職等；副處長一人，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至第十二職等；其餘所需工作人員，就第十八條第一項所定員額內派充之。
第 十五 條　  行政院設國會聯絡處，掌理與立法院之協調、聯繫等事項。

前項國會聯絡處置處長一人，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至第十三職等；副處長一人，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至第十二職等；其餘所需工作人員，就第十八條第一項所定員額內派充之。
第 十六 條　  行政院設法規委員會，掌理法制事務。

            前項法規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，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至第十四職等；委員九人至十一人，由院長派兼或聘兼；其餘所需工作人員，就第十八條第五項所定員額內派充之。

第 十七 條    行政院設訴願審議委員會，掌理訴願案件。

              前項訴願審議委員會置委員五人至十五人，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，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至第十四職等，其餘委員，由院長派兼或聘兼；其餘所需工作人員，就第十八條第六項所定員額內派充之。

第 十八 條　　第十條、第十四條、第十五條、第二十一條、第二十二條、第二十三條行政院各廳、秘書處、國會聯絡處、人事處、會計處、政風處，置顧問五人至七人，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至第十四職等；參事四人至六人，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至第十三職等；秘書二十四人至三十二人，職務列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，其中十六人，職務得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二職等；參議六十人至七十人，高級分析師二人，職務均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；科長三十九人至五十一人，職務列薦任第九職等；編審六十八人至八十人，專員八人，分析師二人，職務均列薦任第七職等至第九職等；管理師四人，職務列薦任第六職等至第八職等；科員八十六人，職務列委任第五職等或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；辦事員四人，職務列委任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；書記十人至十四人，職務列委任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。

第十一條行政院新聞處置秘書八人，職務列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，其中三人，職務得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二職等；參議六人，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；編譯二人，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；編審五人，專員十六人，職務均列薦任第七職等至第九職等，其中編審二人，職務得列簡任第十職等；新聞秘書二十人，科長十三人，職務均列薦任第九職等，其中新聞秘書三人，職務得列簡任第十職等；技正一人，職務列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；科員九人，技士五人，職務均列委任第五職等或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；辦事員四人，職務列委任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；書記二人，職務列委任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。

第十二條行政院公共工程及採購委員會，置參事一人，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至第十三職等；技監二人或三人，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；秘書九人至十三人，職務列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，其中七人至九人，職務得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二職等；參議十四人至十六人，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；技正二十四人至三十四人，職務列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，其中十六人，職務得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；科長十八人至二十四人，職務列薦任第九職等；專員七人至九人，分析師一人或二人，職務均列薦任第七職等至第九職等；設計師二人至四人，職務列薦任第六職等至第八職等；科員十九人至二十五人，技士三十八人至四十八人，職務均列委任第五職等或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；助理設計師二人至四人，職務列委任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，其中二人，職務得列薦任第六職等；辦事員三人至五人，職務列委任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；書記六人至八人，職務列委任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。

第十三條消費者保護委員會，置秘書三人，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二職等；參議一人，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；消費者保護官三人至五人，專員六人，職務均列薦任第七職等至第九職等，其中消費者保護官二人，職務得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；科員二人，職務列委任第五職等或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；辦事員一人，職務列委任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；書記一人，職務列委任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。

第十六條法規委員會，置參事一人，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至第十三職等；秘書二人，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二職等；參議八人，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；科長五人，職務列薦任第九職等；編審十八人，職務列薦任第七職等至第九職等；科員十二人，職務列委任第五職等或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；書記三人，職務列委任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。

第十七條訴願審議委員會，置秘書一人，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二職等；參議一人或二人，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；科長二人或三人，職務列薦任第九職等；專員八人至十四人，職務列薦任第七職等至第九職等；科員五人至九人，職務列委任第五職等或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。

本法修正施行前僱用之現職雇員，其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，得占用第一項至第五項書記職缺繼續其僱用至離職時為止。

第 十九 條　  行政院應業務需要，得遴聘無給職顧問若干人。

第 二十 條　  行政院為處理特定事務，得於院內設各種委員會。

第二十一條  　行政院設人事處，置處長一人，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至第十三職等；副處長一人，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，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；其餘所需工作人員，就第十八條第一項所定員額內派充之。

第二十二條    行政院設會計處，置會計長一人，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至第十三職等；副會計長一人，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，依法辦理歲計、會計及統計事項；其餘所需工作人員，就第十八條第一項所定員額內派充之。

第二十三條    行政院設政風處，置處長一人，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至第十三職等；副處長一人，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，依法辦理政風事項；其餘所需工作人員，就第十八條第一項所定員額內派充之。

第二十四條　  第九條第一項、第十條第二項、第十一條第二項、第十二條第二項、第十三條第二項、第十四條第二項、第十五條第二項、第十六條第二項、第十七條第二項、第十八條第一項至第六項及第二十一條、第二十二條、第二十三條所定列有官等、職等人員，其職務所適用之職系，依公務人員任用法規定，就有關職系選用之。

第二十五條　  本法自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五月二十日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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